
附件一
○○○年流行音樂星品牌經紀國際發展計畫補助案申請表

 申請企畫名稱：流行音樂星品牌經紀國際發展計畫

申請類別: □企畫書藝人具備市場潛力之流行音樂表演工作者

            歌手/樂團/團體名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　　　　　□企畫書藝人為近三年獲金曲獎或金音創作獎「最佳新人(團)獎」得獎者

            歌手/樂團/團體名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申請者

（請用全稱）

聯絡人

電話
（公）

（手機）

預估企畫總經費 傳真

申請補助經費 e-mail

聯絡地址

依要點第四點規定

應備之文件、資料

（請自行檢核，並

於左側膠裝

  1. 下列文件裝訂一冊:

 □申請表正本一份（請置於文件首頁，不需與企劃書裝訂一

冊）。

 □申請者獲主管機關核發設立登記或立案之證明文件（公司登

記證明文件及商工登記公示資料）。

 □申請者近二年內無欠繳稅捐之證明文件影本。

 □申請者具結無本要點第二點第二款第一目、第二目與第四目

所定情形之一，並符合第四點第一款第四目規定之切結書

(格式如附件二)。

 □企畫書所列應具中華民國國籍者之身分證明文件影本。或含

外籍人士者，檢附我國居留證及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外國人

聘僱許可函。

 □其他本局指定之文件、資料。

2.企畫書一式十份應含下列內容，並附PDF檔案資料光碟一

份：

 □企畫內容（含企畫目標及背景、藝人描述、整體發展策略說

明、執行團隊簡介、績效指標、回饋計畫）。

□企畫團隊合作意向證明文件。

□申請者與企畫主體藝人之經紀權利證明或契約證明。

□企畫主體藝人之實績或作品。

□執行進度表。

□經費預估明細表(格式如附件三)。

   □申請者概況(含基本資料、營運及財務狀況、經營團隊簡

介、經營理念及策略、演藝經紀能力及實績)。 

備註

申請者對「流行音樂星品牌經紀國際發展計畫作業要點」確已詳

讀，並同意遵守該要點規定。

申請者：                 　（請用全稱並蓋章）

負責人：（簽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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